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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治理行动将
对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伪
造或出具虚假检验检查报告单、
编造虚假病历、开具虚假处方骗
取医疗保险基金，或为冒名顶替
享受医疗保险待遇者提供方便等
违规违法行为的给予严惩。

具体来说，是医护人员的，将吊
销执业资格证，是其他人员的，给予
党纪政纪处理，对套取骗取医保基
金数额较大的定点医疗机构，取消
其定点资格，且两年内不得申请定
点资格。

同时相关部门将根据情节严重
程度给予以下处罚：暂停直至取消
医护人员、临床科室或定点医疗机

构的医疗保险服务资格；取消相关
医护人员晋升职称申报评审（考
试）资格且三年内不得申报；依照
社会保险法和服务协议作出相应
处理；建议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吊
销医护人员的执业资格证；纪检
监察机关给予主要领导党纪政纪
处分；骗取基金数额较大的，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此外，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将通
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对专项治理期
间仍然发生套取骗取医保基金的，要
依据党纪政纪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和
主要领导从重处理；被查出的违规资
金，根据社会保险法相关条款给予二
倍至五倍处罚；对情节严重、涉嫌违
法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我市开展违规套取骗取医保基金专项治理行动

夸大病情诱导住院 医生或丢饭碗
□记者 连漪

医疗保险基金是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国家有关规
定，向单位和个人筹集用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专项基金，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挪用。然而，这块属于大家共有的

“蛋糕”却被一部分人盯上了。记者昨日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市纠风办获悉，今日至12月31日，我市将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违规套取骗取医保基金专项治理行动。

重点治理各种套取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

此次专项治理的范围为“两定”单位。
所谓“两定”单位，是指全市各级各

类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
店及其工作人员。

“两定”单位在医保基金使用、报销
结算中存在的各种套取骗取行为将是此
次治理的重点，内容具体表现为：

1.伪造医疗文书、出具虚假证明、出
具虚假结算票据、在医保网络上传输虚
假结算项目，帮助他人或自己套取骗取
医保基金。

2.采取挂床住院、分解住院、虚开
居民门诊统筹处方等手段骗取医保
基金。

3.降低住院标准，把本可以在门诊
完成治疗的患者收入住院治疗。

4.不认真核对门诊、住院患者的身
份，导致非参保人员冒用参保人员身份
进行门诊治疗或住院治疗。

5.以免费体检等名义，夸大参保人
员病情，吸引或诱导参保人员去门诊或
住院治疗。

6.减免参保患者使用统筹基金时本
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7.定点药店摆放或刷卡销售保健
品、日化用品等非医用商品（计生用品除
外），串换药品，出售假、劣、失效和变质
药品。

8.特殊疾病门诊定点药店串换药
品，不让患者按规定承担个人负担部分
的费用，虚记多记药品。

9.其他违犯社会保险法的骗保行为。

违法医护人员或被吊销执业资格证

如果您发现此类违法行为，可
拨打市纠风办电话63933058和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电 话
12333进行举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

关负责人称，对群众投诉举报的
骗保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将对
投诉举报人按骗保数额给予一
定比例的奖励，奖励资金由骗保
单位支付。

举报违法行为的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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